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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调度管理。一是加强

资金调度管理，加快资金拨付进度，促进地方财政支出较快增

长，有力保障重点支出需要。二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的要求，及时拨付企业职

工基本养老保险中央调剂资金。三是加大关键时间节点资金

拨付力度，支持地方缓解阶段性资金周转困难，兜牢保基本民

生、保工资、保运转底线，维护经济社会和谐稳定大局。

（三）做好财政国库管理基础工作。一是认真落实《预算

法》及《财政总预算会计制度》等相关规定，充分发挥会计职

能。财政预算总会计共审核核对 2300多万笔纸质和电子收支

原始数据，核算的资金收支总和超过 23万亿元。二是对 31个

省份的财政总预算会计工作开展全面调查摸底，综合评估《财

政总预算会计制度》执行情况，为下一步财政国库改革奠定基

础。三是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计总预算会计人员情况，摸清了

底数、结构和存在问题，研究总预算会计人才发展战略。

五、推进电子化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财政国库信
息化管理水平

（一）全面推进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全国有36个省

级、328个地市、1601个区县财政部门实施了集中支付电子化

管理。河北、云南率先实现了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湖北、宁

夏、海南实现了省（区）市县三级全覆盖。同时，修订完善国库

集中支付电子化标准体系。按照“全量注册、增量发布、以先

为准、尊重现实”的原则，结合地方财政、人民银行提出的业

务需求，对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接口报文规范进行修订完

善，形成《国库集中支付电子化管理接口报文规范（2019）》。

（二）稳步推进非税收入收缴电子化管理。107个中央部

门、23个省级、56个地市、356个县区已全面实施政府非税收

入收缴电子化管理，有效提升非税收入收缴效率和管理水平。

同时，拓展缴款渠道，简化办理环节。进一步完善全国统一缴

款渠道有关标准，指导金融机构按标准接入。开通线上线下多

种缴款渠道和缴费方式，推进办事缴款“一站”“一门”“一次”，

简化业务办理和收缴环节，提高了便民服务水平。

（三）组织做好预算单位差旅电子凭证网上报销改革。一

是配合国家电子文件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开展预算单位

差旅电子凭证网上报销改革试点。加强对试点地区和试点部

门财政财务人员的统一培训，编写《预算单位差旅电子凭证网

上报销改革财务管理和报销业务操作问答手册》，指导试点地

区和试点部门加强财务管理，规范报销业务。二是完善电子凭

证相关标准。组织研究确定差旅电子凭证与国库支付系统和

代理银行网银的接口标准 ,实现差旅电子凭证网上报销管理

与公务卡管理的对接，配合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

办公室推进报销电子凭证国家标准的建立。三是调研试点有

关情况。赴贵州省、云南省、中国科学院等试点地区和部门调

研改革试点情况，加大财政财务部门的推进力度，协调解决电

子凭证与国库支付衔接等财务报销问题，并将有关建议及时

反馈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推进改革试点

工作的进一步完善。

                             （财政部国库司供稿，龚  亮、
赵自然、林森浩供稿）

政府采购

2019年，政府采购工作按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

议通过的《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

案》），积极稳妥推进。

一、加快推进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工作

财政部将落实《改革方案》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开展研究、

传达、任务分解和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涉及到政

府、市场和政策等多个方面。为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财政部

梳理《改革方案》中的重点难点任务，组织专家开展专题研究，

逐步明确落实改革任务的实现路径和具体措施。2019年 12

月，在北京组织召开全国政府采购改革工作会议，各地财政部

门、中央各预算单位、各集中采购机构和国务院《政府采购协

定》（GPA）谈判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共 300多人参加会议，会议

要求省级财政部门对照《改革方案》的具体措施逐项进行细化

和分解，加快推进改革。开展对中央单位、集中采购机构和地

方财政部门的改革培训，重点围绕《改革方案》的改革原则和

改革方向进行解读和宣讲，举办各类改革培训 60余次，收到

了深化认识、统一思想的效果。

二、推进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完善

为落实《改革方案》关于推动修订完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的有关要求，财政部组织力量加强工作协调，加快修法节奏，

研究提出系统性修法方案。推进政府采购领域规章制度和规

范性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着力构建适应现代治理体系要求、

与国际规则接轨的现代政府采购法律体系。推进全国集中采

购目录及标准统一，报请国务院批准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2020年版）的通

知》，印发《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指引（2020

年版）》，为建立集中采购机构竞争机制创造条件。

三、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为贯彻落实《改革方案》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聚焦企业

关切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的通知》有关要求，财

政部印发《财政部关于促进政府采购公平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的通知》，全面清理妨碍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重

点清理十类情形，包括通过供应商规模、成立年限、所有制形

式、股权结构等对供应商实施差别待遇，以入围方式设置供应

商库作为参与政府采购的资格条件等，共清理并整改具体问题

2000余项，政府采购市场秩序进一步规范。加快推进政府采购

在线投标、在线开评标、在线签订合同和支付资金等网上交易

功能，进一步简化对供应商参与政府采购提供材料的要求，规

范保证金收取和资金支付，降低政府采购供应商交易成本。

四、完善政府采购政策

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发《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

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关于印发环境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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